
《深圳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方案》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一）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是法定事项。

2011 年 3 月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山区、丘

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

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应

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2014 年 1 月，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水利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任

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减免水土保持补偿费，不得改变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对象、范围和

标准，进一步明确了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法定职责。

依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粤

发改价格〔2016〕180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部分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649 号），对包括水土保持补偿

费在内的 57 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省级地方收入予以免征，但根据《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按照 1:9 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地方国库”，即在省级征收部分免除后，上缴中央 10%的

水土保持补偿费仍需征收。

（二）巩固治水提质成果，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要求。

2015 年底全面打响水污染治理攻坚战以来，我市水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今年，全市 159

条河流和 1347 个微小水体完全消除黑臭现象，但黄泥水入河、施工泥浆入河的情况时有发

生，有些河段，一下雨，就变成了“黄河”，严重影响了全市生态治理的成果和功效。通过



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促进作用，提高生产建设单位优化竖向

设计，减少外弃土方量等生态文明意识，有力促进我市绿色文明生态城市建设。

二、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二）《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

（三）《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

（四）《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86 号）

（五）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粤

发改价格〔2016〕180 号）

（六）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对象范

围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649 号）

（七）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粤府〔1995〕95 号）

（八）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号码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86 号）

三、方案主要内容

《方案》包括征收范围、征收主体、征收标准、缴库、免征规定、缴纳程序、后续监管、

法律责任和其他九个部分。

（一）关于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限定为全市范围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

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 降低或者丧失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生产建设单

位或者个人（简称为缴纳义务人）。

（二）关于征收主体

缴纳义务人为生产建设项目的生产建设单位。市、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行政许可权限分别负责征收。

（三）关于征收标准

依据《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86 号）第二

条规定，我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 1 元（不

足 1 平方米的按 1 平方米计，下同）。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

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

照本条第一款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

计征。石油、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

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 2000 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

不超过 400 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收费 1 元。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

挖砂、采石量，按照每立方米 0.5 元计征（不足 1 立方米的按 1 立方米计）。对缴纳义

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 0.5 元计征（不足 1 立

方米的按 1 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

计征。

（四）关于缴库

鉴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已于 2016 年、2019 年分别下发《关于免征部

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免于征收企业省级及以下部分水土保持补偿费，因此，针

对缴款义务人的营业执照（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含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且其组织机

构代码证机构类型为“企业”，市、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征收其水土保持补偿费按核算总额

的 10%计收，由市、区财政暂存，并按年度上缴中央国库，其余 90%的地方收入部分予以

免征。

针对缴款义务人的营业执照（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含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且其

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类型为非“企业”的或缴纳义务人为个人的，其水土保持补偿费按 100%

征收，90%归为市、区财政，10%按年度上缴中央国库。

（五）关于免征规定

免征规定依照《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对建设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

服务设施、孤儿院、福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等七种情形实行免于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基于《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粤府〔1995〕95 号）》第四条第四项明确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电力工程等基础设

施项目需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本《方案》中将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市政道路

等）、河道整治工程（黑臭水体整治项目除外）、电力工程等均纳入征收范畴。

（六）关于缴纳程序



缴纳义务人应当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核算水土保持补偿费。审批类项目水务行政主管

部门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时应对水土保持补偿费进行复核，在批复文件中明确应缴纳金额。

备案类项目自行如实填报。

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中明确的缴纳金额或生产建设单位在水

土保持方案备案表中填报的缴纳金额向缴纳义务人开具缴费通知单。

依法免于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缴纳义务人,依据项目征占用土地面积,自行向水务行政主

管部门申报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申报金额,开具缴费通知单。

石油、天然气开采期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每年第一季度复核缴纳金额并向缴纳义务人开具

缴费通知单。缴纳义务人在接到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缴纳通知单后，应当在十五个工作

日内，按照缴纳通知单规定的内容按时一次性通过指定银行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七）关于后续监管

市、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可利用“双随机、一公开” 等监管模式加强对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的事中事后监管。

（八）关于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部分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拒不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

部分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

（九）关于其他部分

在其他部分规定了该方案的解释主体为深圳市水务局。征收时间自方案印发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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